
附表 

單位：新臺幣元 

地區 場地別 最大容量 
場地 

使用費 

冷氣 

使用費 

桃園區 
1樓大廳 100人 120元/時 140元/時 

2樓禮堂 150人 260元/時 140元/時 

中壢區 
1樓大廳 100人 220元/時 140元/時 

2樓禮堂 60人 120元/時 70元/時 

龜山區 

1樓大廳 30人 140元/時 70元/時 

2樓研習教室(1) 20人 70元/時 70元/時 

2樓研習教室(2) 40人 70元/時 70元/時 

2樓研習教室(3) 40人 70元/時 70元/時 

八德區 大廳 100人 680元/時 140元/時 

平鎮區 教室 30人 90元/時 70元/時 

蘆竹區 
1樓大廳 100人 220元/時 140元/時 

2樓研習教室 20人 70元/時 70元/時 

備 

 

 

註 

一、場地使用費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逾時三十分鐘以上未

滿一小時者，以一小時計；逾時未滿三十分鐘者，不予

計價。 

二、使用冷氣者，冷氣使用費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逾時三

十分鐘以上未滿一小時者，以一小時計；逾時未滿三十

分鐘者，不予計價。 

三、保證金最高新臺幣三千元。 

 


